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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郑州市中原区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
薪酬管理暂行办法》政策解读

一、背景和意义

为切实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，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

值责任，健全完善经营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，

充分调动区属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

《中共中原区委 中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中原区融资平

台公司及区属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改革发展实施方案>的通

知》（中原文〔2020〕38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由区政府授权郑州市中原区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区国资监管机构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

区属国有企业中，组织选任的企业负责人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薪酬构成与标准

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总额由基本年薪、绩效年薪

和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。基本年薪是指区属国有企业负

责人的年度基本收入，为本人薪酬总额的 40%；绩效年薪是

指与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相联系的收入，

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确定，绩效年薪基数为本人薪酬总额

的 40%；任期激励收入是指与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任期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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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果相联系的收入，任期激励基数为本人薪酬总额的

20%。

（二）薪酬支付与管理

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以 12 个月的平均值按月

支付，绩效年薪根据年度经营绩效考核结果兑现，任期激励

收入根据任期届满后的考核结果兑现发放。区属国有企业负

责人的薪酬实行台账管理，中途离任的，绩效年薪根据绩效

考核结果按其实际任职时间发放，因本人原因任期未满而离

开公司的，不得实行任期激励，非本人原因任期未满的，按

照实际任职时间发放相应任期激励收入。

区国资监管机构会同区人社局负责指导和监督区属国

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，制定薪酬管理政策，并对区属国有

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福利性待遇

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

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企业年金、补充医疗保险，享受的符

合国家规定的企业年金、补充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福利

性待遇应一并纳入薪酬总额统筹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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